
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預撥作業要點 
（學 107） 

民國 104 年 10 月 20 日 104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在學的學生能順利完成學業，並減輕學生生

活之困境，依據教育部 104 年 1 月 28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009004 號函，訂定本校

學生就學貸款預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就學貸款作業程序，自銀行實際撥款，約需 3 至 4 個月，無法即時協助學生生活之

困境，學校於銀行實際撥款日前，先行代為支應學生多（增）貸之費用。 

   三、 申請條件： 

（一）具正式學籍及固定修業年限之本校在學學生。 

（二）當學期就學貸款有多（增）貸中、低收入戶生活費、書籍費、校外住宿費之

學生。 

四、 申請期間： 

欲申請就學貸款預撥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出預撥申請，

經校長核准後，以安定就學教職員捐募助學借貸金無息墊付學生所多（增）貸費用，

待銀行撥款後直接歸還經費來源項下。 

   五、 繳交資料： 

（一）學生就學貸款預撥申請書。 

（二）學生就學貸款預撥契約書。 

（三）臺灣銀行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自存聯）影本一份。 

   六、 經費來源：由學校自有經費支應。 

   七、 就學貸款預撥學生有下列情形者，應繳回預撥款： 

（一）申請學生已核准預撥通過者，但事後經財政中心或貸款銀行審查未通過者，

應依約定歸還學校已墊付之預撥款，如需再次申請，必須全部償還學校先行

墊付之預撥款，始得再次提出申請。 

（二）申請學生於就學期間已領取就學貸款多（增）貸費用，中途辦理休、退學時，

須全部繳清前項已領取的預撥款，始得辦理離校。 

八、 申請學生經承貸銀行審查不符撥款之條件，經書面通知繳納，仍無法歸還，產生呆

帳及催款不成時，但經導師及主任查證學生家庭為經濟弱勢者，經獎助學金審查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改以急難救助金歸墊，且須於校內進行服務學習取代之。 

九、 服務學習之實施： 
（一）服務時間：上學期自 10 月起至期末，下學期 03 月起至期末。 
（二）服務時數：其應學習服務時數依（金額）÷100×0.5 計算。 
（三）服務學習內容：請參閱生活服務學習內容，比照辦理。 
（四）服務學習分配：本校學生事務處生輔組辦理。 

十、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預撥申請書 

姓名：  學號：  系所：                     

年級：                       行動電話：  戶籍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住址 

請自選預撥

項目 

□1.中、低收入戶生活費             元整。 

□2.書籍費             元整。 

□3.校外住宿費             元整。 

總計：                元整 

註：依據學生當學期向臺灣銀行多（增）貸金額為準。 

必繳資料 
1.學生就學貸款預撥申請書。 

2.學生就學貸款預撥契約書。 

3.臺灣銀行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影本乙份。 

匯款資料 

請自選收款人領取方式： 

□支票(至出納組領取) 

□電匯(請填以下資料，若非郵局或國泰世華銀行須扣手續費 15 元) 

帳戶戶名： □本人   □其他：姓名：               關係：            

中文銀行名稱： 

中文分行名稱： 

帳號(12 至 14 碼)： 

本校核撥金額：          元整。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敬呈 

承辦人： 

生輔組組長： 

學務長： 

會計室： 

出納組： 

校長： 



景文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貸款預撥契約書 

 

 

 

 

 

 

 

 

 

 

 

 

 

 

契約內容 

 
    景文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立約人：   茲因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預撥事宜
  申請人（學生，以下簡稱乙方）

，訂立本契約，約定條款如後： 

1.乙方                    於民國     年     月     日，向甲方申請就學

貸款預撥，茲因臺灣銀行尚未撥款，先行預撥核定就學貸款多(增)貸的費用

金額：       元整，俟銀行撥款於甲方後，再行歸墊已申請預撥的金額。

2.乙方已核准預撥通過且甲方已完成撥付之申請人，事後經貸款銀行審查未通

過者，應依約定歸還甲方已墊付之預撥款全額。如需再次申請，必須償還甲

方先行墊付之預撥款全額，始得再次提出申請。 

3.乙方於就學期間已領取就學貸款多（增）貸費用，中途辦理休、退學時，須

繳清前項已領取的預撥款全額，始得辦理離校。 

4.前述條款均為乙方及法定代理人同意，恐口述無憑，爰立本契約書正副本各

一份，正本由甲方收執，副本由乙方收執。 

 

立約人甲方：景文科技大學 

            乙方：申請人（學生）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家長（法定代理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連帶保證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